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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9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均为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置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截至2005年底，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10.9亿元。天汽集团承诺，在2006年11月底前全部偿还欠款。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使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通股股东所做的对价安排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3.2股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在A股市场的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忠实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定承诺义务之外，特别承诺：持有的一汽夏利国家股将在获得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2006年7月7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7月18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7月14日－18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一汽夏利”股票自2006年6月19日起停牌，最晚于2006年6月29日起复牌，此段时期为相关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2006年6月28日之前公告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一汽夏利”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一汽夏利”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22）87915000－3074/3097/3100、87915028

传    真： （022）87915111

电子信箱： xiali@mail.zlnet.com.cn
公司网站：http://www.tjfaw.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一汽夏利     指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集团                 指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公司之控股股东。

天汽集团                 指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 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
流通股股东 　　　　      指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一汽夏利”股票

对价安排                 指 为消除A股市场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由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通过协商形成的利益平衡安排
相关股东会议             指 由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参加，于2006年7月18日召开的现场股东会议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金杜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1、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IANJIN FAW XIALI AUTOMOBILE CO., 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000927
法定代表人：
竺延风
成立日期：
1997年8月28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斜乡李楼南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斜乡李楼南
邮政编码：
300380
电话：
（022）87915000－3074/3097/3100

传真：
（022）8791511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tjfaw.com.cn
电子信箱：
xiali@mail.zlnet.com.cn


经营范围：轿车、汽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内燃机配件的制造及其售后服务；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及生产；房地产开发及经营；货物运输；商业的批发及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品牌汽车销售；汽车配件、汽车装具的批发及零售与汽车相关的技术咨询及服务；汽车维修。(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近三年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下列各期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摘自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制度》编制的各期财务报告，其中，2006年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06年3月31日
	2005年12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7,801,775,415.54
	7,368,178,716.86
	7,987,581,586.45
	7,463,266,090.18

	其中：流动资产
	4,341,703,418.68
	3,917,297,198.21
	4,705,691,497.72
	4,412,092,730.78

	负债合计
	4,752,098,002.00
	4,407,356,659.95
	5,281,305,183.93
	4,789,367,820.33

	其中：流动负债
	4,687,544,848.77
	4,192,803,507.45
	4,365,844,112.57
	4,070,728,939.53

	股东权益合计
	3,049,677,413.54
	2,960,822,056.91
	2,706,276,402.52
	2,673,898,269.85

	资产负债率
	60.91%
	59.82%
	66.12%
	64.17%


（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06年1－3月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987,847,293.79
	7,105,069,747.88
	5,575,644,067.67
	5,369,719,038.29

	主营业务利润
	312,346,958.46
	691,084,286.82
	300,509,674.80
	630,836,655.50

	营业利润
	22,293,829.51
	73,929,011.24
	-189,799,662.51
	35,517,508.92

	利润总额
	88,195,143.34
	260,785,220.17
	30,745,124.08
	348,896,359.43

	净利润
	89,151,320.07
	260,131,404.83
	29,094,422.41
	348,602,379.15


（3）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06年1－3月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4,885,717.94
	1,227,359,974.37
	43,063,395.87
	-272,088,793.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36,290.57
	-7,433,079.38
	57,997,875.37
	-468,168,100.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925,282.20
	-926,376,833.66
	-71,627,991.15
	-4,096,549.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6,914,312.82
	293,508,606.78
	29,433,280.09
	-744,353,444.19


（4）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06年一季度
	2005年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91
	0.77
	0.03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8.79
	1.08
	13.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2.84%
	5.72
	-2.81
	8.91

	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163
	0.018
	0.219


3、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2002年7月，公司以2001年底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派1.25元（含税）。
4、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1999年6月，一汽夏利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A股21,800万股，发行价格为6.00元，募集资金13.08亿元。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45,015.82万股。
5、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股数（股）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国家股
	813,224,412 
	50.98％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542,149,608 
	33.99％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A股
	流通股
	239,800,000 
	15.03％

	三、股份总数
	
	1,595,174,020
	100.00％


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1、1999年7月，一汽夏利首次在中国境内发行21,800万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45,015.82万股。
2、2002年7月，一汽夏利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1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股份总数14,501.582万股，总股本增至159,517.402万股。
三、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一）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1、控股股东

名    称：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经济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东风大街83号

主要办公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大街2259号

法定代表人：   竺延风

成立日期：     1953年7月15日

注册资本：     379,800万元

经营范围：     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100%



50.98%

公司控股股东一汽集团最近一期财务状况（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05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07,398,102,904.19

	负债合计
	75,833,123,257.76

	股东权益合计
	15,123,374,215.16

	主营业务收入
	118,893,655,810.13

	利润总额
	2,293,480,296.46

	净利润
	950,928,577.72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与一汽集团及其关联方无互相担保，也无互相资金占用。截至200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与一汽集团下属子公司有如下往来余额：

	本公司应收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司
	8903万元

	本公司其他应收天津一汽华利汽车有限公司
	2005万元

	本公司应收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公司
	233万元


上述往来余额已经审计，均为历年来正常经营往来余额，除此之外，本公司与一汽集团关联方无相互资金占用。

2、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名    称：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78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78号

法定代表人：  张世堂

成立日期：    1995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    437705万元

经营范围：轿车、各类汽车、拖拉机及配件、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与加工；与该类制造相关的机械、电子、成套设备、模具、化工油脂、工具、通用机械、汽车用材料的制造与加工；轿车、汽车、拖拉机及零部件、物资及机电设备的供销；商业的批发与零售；房屋、机电设备租赁；经营本企业生产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技术、信息的咨询；物资仓储、机电设备安装；承包境外机械、汽车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汽集团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05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4,201,026,364.14

	负债合计
	3,238,237,275.80

	股东权益合计
	962,789,088.34

	利润总额
	43,788,910.25

	净利润
	43,771,147.38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与天汽集团及其关联方无互相担保。截至2005年12月31日，天汽集团占用本公司资金10.9亿元。（详情请参阅6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部》刊登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归还部分欠款的公告》）。天汽集团承诺，在2006年11月底前全部偿还欠款。其中，由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拨款共计3亿元在6月底之前拨付天汽集团，归还占用一汽夏利的资金。由天汽集团自筹7.9亿元，其中在9月底前归还5亿元，11月底前归还2.9亿元。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本公司与天汽集团下属子公司有如下往来余额： 

	本公司应收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2013.5万元

	本公司其他应收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
	6096.5万元


上述往来余额已经审计，均为历年来正常经营往来余额，除此之外，本公司与天汽集团关联方无相互资金占用。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有关情况详见前述。

截至公告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占非流通股的比例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3,224,412 
	50.98％
	60.00%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2,149,608
	33.99％
	40.00%

	合   计
	1,355,374,020 
	84.97％
	100.00%


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承诺，所持上述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的情形。

（三）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公告日，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非流通股的比例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3,224,412
	50.98％
	60.00%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2,149,608
	33.99％
	40.00%

	合计
	1,355,374,020 
	84.97％
	100.00%


在非流通股股东中，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作为本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使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通股股东所做的对价安排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2股股份。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划转对价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在A股市场的上市流通权。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  数量(股)
	执行对价安排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813,224,412 
	50.98％
	46,041,600 
	767,182,812
	48.09%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2,149,608
	33.99％
	30,694,400 
	511,455,208 
	32.06%

	合   计
	1,355,374,020 
	84.97％
	76,736,000 
	1,278,638,020 
	80.16%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48.09%
	G+36个月后
	持有的一汽夏利的国家股将在获得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2.06%
	G+36个月后
	持有的一汽夏利的国有法人股将在获得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G指一汽夏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355,374,020
	84.97%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278,638,020
	80.16%

	国家股
	813,224,412
	50.98%
	国家股
	767,182,812
	48.09%

	国有法人股
	542,149,608
	33.99%
	国有法人股
	511,455,208
	32.06%

	二、流通股份合计
	239,800,000
	15.0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16,536,000
	19.84%

	A股
	239,800,000
	15.03%
	A股
	 316,536,000
	19.84%

	三、股份总数
	1,595,174,020
	100%
	三、股份总数
	1,595,174,020
	1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国泰君安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分析如下：
1、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

（1）方案实施后市盈率倍数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同类可比公司市盈率水平在16倍左右。从一汽夏利本部的主要产品分析，从今年起政府对小排量汽车的发展采取鼓励的态度，相比其他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一汽夏利能够从中获益更多。从一汽夏利的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分析，一汽夏利持有的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30％的股权，在国际汽车市场上,丰田汽车较其他汽车制造业公司拥有更好的成长性，并且股价也得到了更高的市盈率。在国内汽车市场上，一汽丰田的销量还是盈利前景都体现出良好的成长性。一汽夏利有理由享有相对较高的估值水平。

综合考虑一汽夏利的产品特点、盈利能力、规模扩张能力和未来的成长性等因素，估计本方案实施后一汽夏利市盈率水平大致在21－22倍左右。

（2）价格区间

市场中主要研究机构对一汽夏利2006年每股收益所作的预测大都在0.20——0.25元这一区间内。我们选取预测区间的中点即2006年每股收益在0.225元作为测算的依据，依照上述21－22倍的市盈率测算，则方案实施后一汽夏利A股股票价格预计在4.73－4.95元之间。

2、流通Ａ股股东利益得到保护

假设：

（1）R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

（2）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为P；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价为Q。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R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1+R)

截至6月9日前30个交易日A股收盘价的加权均价为5.96元，以其作为P的估计值。以方案实施后股价（4.73－4.95元）作为Q的估计值。则：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R的区间为0.204－0. 261股。
3、分析意见

国泰君安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经过全面分析之后认为：一汽夏利本次改革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支付的3.2股股份）是合理的。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为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作出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承诺：持有的一汽夏利股份将在获得A股市场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一汽集团和天汽集团保证：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解决因股权分置导致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完善公司的股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同时，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建立市场化的股权制度和符合市场化标准的价值评价体系，更有利于公司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公司产业的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积极响应、支持国家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方针政策，充分考虑了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自身的特点和广大流通股股东的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改革方案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改革方案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巩固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基础。改革方案在设计、表决、实施等程序上充分保护了相关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国家股的处置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并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并公告批准文件。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存在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的风险。

若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2、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有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如出现上述情况，将对本次改革产生不利影响。

非流通股股东保证用于对价安排的股份不被质押或转让，以避免影响到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如果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以至于无法履行股份对价安排，且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的，本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中止。
3、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如果方案没有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将在三个月后，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再次要求和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1、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未持有一汽夏利流通股；在一汽夏利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国泰君安未买卖一汽夏利流通股。

公司律师金杜律师事务所未持有、也未买卖一汽夏利的股份。

2、保荐意见结论

在一汽夏利及其作出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相关承诺、预测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国泰君安认为：一汽夏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一汽夏利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在A股市场的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做出的对价安排合理。国泰君安愿意推荐一汽夏利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3、律师意见结论
    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具备进行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同意参与本次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参与本次股改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改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件在形式及内容方面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改方案的内容符合《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改履行了法定程序；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还需要公司相关股东会以类别股东分类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八、相关当事人

1、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竺延风
办公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斜乡李楼南
联系人：      孟君奎

电    话：
（022）87915000－3074/3097/3100
传    真：
（022）87915111
2、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
祝幼一

保荐代表人：任松涛

项目主办人：刘晶磊  莫斌  张江  唐伟  李海凌  刘屿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园冠海大厦14层

联系电话：
（010）82001462  

3、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 A座31层

法定代表人： 王玲

签字律师：周宁、唐丽子

联系电话： （010）58785588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之财务顾问及保荐协议

2、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委托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委托书

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4、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承诺函

5、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

6、关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7、保密协议
8、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函

9、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还款计划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0六年六月十九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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